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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于 2023 年 2 月 14 日出具的《关于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债的科创板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以下简称“落实函”）的要求，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科能源”、“发行人”或“公司”）与中信

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保荐机构”或“保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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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请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中补充披露本次发行对发行人整体经营能力和偿

债能力的影响及相关风险。 

回复： 

【发行人说明】 

发行人已于募集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五、公司特别提请投资者关注‘风险

因素’中的下列风险”中对发行人整体经营能力和偿债能力的相关风险补充披露

如下： 

“（八）本次发行影响公司整体经营能力和偿债能力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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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9-2021 年，公司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为 17.29%，随着行业下游装机

需求的迅速增长，2022 年 1-9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27.72 亿元，同比增长

117.40%，增速加快。若未来宏观经济及行业环境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募投项目

建设进度或效益不达预期、公司市场开拓不利、销售回款情况不佳、经营管理

或公司治理出现重大问题等，可能会导致公司经营业绩下滑、盈利能力下降，

进而出现经营现金流短缺，无力偿付可转换公司债券本息的风险。 

2、截至 2022 年 9 月末，公司尚未使用的银行授信额度为 153.43 亿元，待

偿还长期有息负债为 163.61 亿元。若未来宏观经济环境及行业环境发生重大不

利变化、公司盈利能力下滑、出现贷款逾期等不良诚信记录、信用等级降低等，

可能会导致银行大面积抽贷、取消授信额度等，进而导致公司现金流短缺，无

力偿付已有负债及可转换公司债券本息的风险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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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总体意见 

对本回复报告中的发行人回复（包括补充披露和说明的事项），本保荐机构

均已进行核查，确认并保证其真实、完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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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报告》之盖章页）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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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次回复报告的声明 

 

本人作为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现就本次回复报告郑重声明如

下： 

“本人已认真阅读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回复报告的全部内容，确认回

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发行人董事长：__________________ 

                    李仙德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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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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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次回复报告的声明 

本人作为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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